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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
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3）

澄清刊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及
寄發年報、

刊發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及
寄發中期報告之時間、
建議更換核數師及

暫停買賣

董事局現澄清在考慮建議之新核數師預計所需之時間以完成本公司審核工作後，將
於股東特別大會結束後屆滿兩個月或之前宣佈年度業績及中期業績，及寄發年報及
中期報告。
董事局亦宣佈德豪嘉信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辭任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數
師職務，及董事局建議委任丁何關陳為本公司之新核數師，以填補因德豪嘉信之辭
任而產生之空缺及一直任職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丁何關陳之委任
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根據本公司細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一份載有建議更換核數師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
於聯交所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刊發年度業績及中期業績為止。

刊發年度業績及中期業績之時間
茲參照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二零零
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有關延遲刊發年度業績及寄發年報之公佈連
同該公怖有關進一步延遲上述事項，以及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寄發中期報告。
董事局現澄清在考慮建議之新核數師預期所需之時間以完成本公司審核工作後，將於股
東特別大會結束後屆滿兩個月或之前宣佈年度業績及中期業績，及寄發年報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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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換核數師
董事局宣佈德豪嘉信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辭任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核數師之職
務，原因為本公司與德豪嘉信未能就於該公佈中所述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共同控
制實體的附屬公司西寧中油燃氣需要進行的額外審核工作之審核費用達成共識，由於就
額外審核工作丁何關陳之收費報價大幅低於德豪嘉信經修訂之報價。於二零零六年四月
二十一日，德豪嘉信表示由於在其方面有額外審核工作需要進行，有意修改其收費。在
其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之辭呈中，德豪嘉信說明彼等就有關西寧中油燃氣之
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及建築材料存貨仍有若干未完成之審核工作，及本公司已售出之附
屬公司必須進行之審核工作，而亦在其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予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之函件中亦作出特別強調，包括(1)德豪嘉信未能就要求債務人及債權人提供預收收
入、預付款項、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應收貨款及應付貨款於年結日之結餘取得足夠之
回覆，以及在若干已收到之回覆中發現未能調和之偏差 ; (2)德豪嘉信並沒有為西寧中
油燃氣進行存貨盤點 ; (3)本集團於結算日後售出於高禮之全部權益，及管理層未能於
出售後安排其賬簿及資料進行審核。除這些尚未完成的事件外，德豪嘉信確認彼等認為
並無與其辭任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股東或債權人。同時，丁何關陳
亦正式向德豪嘉信索取專業認可函件。
董事局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確認本公司概無與德豪嘉信有不同意見及除了上述之尚須
完成的事項外，並沒有其他事項就德豪嘉信的辭任有關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或其附屬公
司之股東或債權人。
董事局建議委任丁何關陳為本公司之核數師，以填補因德豪嘉信辭任而產生之空缺及一
直任職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丁何關陳之委任須待股東於根據本公司細
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一份載有建議更換核數師進一步詳情之通函及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
予本公司股東。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於聯
交所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刊發年度業績及中期業績為止。

釋義
「公怖」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公佈
「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年度業績」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
「德豪嘉信」 指 註冊執業會計師，德豪嘉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日本亞太事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高禮」 指 高禮國際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期報告」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六個月中期報告
「中期業績」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六個月中期業績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通過  （其中包括） 委任核數

師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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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何關陳」 指 丁何關陳會計師行，建議之新核數師
「西寧中油燃氣」 指 西寧中油燃氣有限責任公司

承董事局命
日本亞太事業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曾曉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曾曉先生、鈴木雅典先生、佐藤榮治先生、
黃景兆先生、張成先生及王鉅成先生；及三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晚有先生、金貴男先生及彭
龍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